
毕业生求职 如何避陷阱

案例
小王在求职时,通过网上交流找到

了某中介公司。该中介公司邀他面谈，
并提供了一个岗位，但同时告知他需要
交纳 200 元服务费和 398 元建档费。小
王交费后工作也未得到落实，再联系该
中介公司，对方不作任何回复，他才意
识到被骗。

说法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中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职业中介机构从事就业服务活动时，不得
以担保或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不得从事经营性活动，举
办招聘会时不得向劳动者收取费用；设立
职业中介机构须领取职业中介许可证，并

明示收费标准，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
的，应当退还中介服务费。因此，正规的中
介机构是不会乱收费的。本案中，小王可
以投诉，由人社局依法进行查处。

毕业生要优先选择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和具有《职业中介许可证》的社会中介
机构。当遇到收取建档费、报名费、押金等
情况时，应提高警惕，谨防被骗。

案例
小肖投递求职简历后收到一家公司

的面试通知。面试中，主考官把大部分
时间都用在“洗脑”上，宣称公司规模强
大，旗下有许多子公司等。最后告诉小
肖已被录取，但需参加岗前付费培训。
只 要 完 成 付 费 2.18 万 元 的 培 训 就 能 上
岗，每月能拿不低于 1 万元的高薪。如果
没钱，公司可提供“培训贷”，以后用工资
偿还。

听了这番说辞，小肖就向公司指定
的借贷机构贷了款。小肖经培训后上岗
没几天，就被公司以工作能力差为由辞

退。工作没了，可他须按月还贷，否则要
付高额违约金。

说法
岗前培训属于职业培训的一种。根

据《劳动法》《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开展
职业培训不仅是企业的法定义务，而且
培训费用应当由企业承担，不能让劳动
者买单。因此，当用人单位声称要收取数
额较大的岗前培训费，甚至还帮你从借
贷机构贷款，那就要当心了。一旦发现被
骗，应立即向劳动部门、公安部门报案。

另外，针对所背负的“培训贷”及时

行使撤销权。《民法典》第 149 条规定：“第
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
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
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
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予以撤销。”也就是说，如果贷款机构与
招聘单位串通一气，发放“培训贷”的，借
款者有权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借
款合同。

高校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须调整心
态，理性求职，擦亮双眼，慎重签署贷款
协议或含有贷款内容的培训协议，不要
被高薪工作蒙蔽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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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小孟在校期间与学校、甲公司签订了

三方协议，毕业离校后按甲公司录用通知
书规定的时间办理了入职手续。可是，甲
公司迟迟不提签劳动合同的事。小孟就
找到人力资源部门询问。对方回复说有
入职通知书、三方协议等书面约定，签不
签书面劳动合同并不重要。果真如此吗？

说法
三方协议、入职通知书不能代替劳

动合同。劳动合同是职工与用人单位建

立劳动关系的直接证据，是约定工资、岗
位等条款的必要载体。按照劳动合同法
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并应当载明双方基本信息、合同期
限、工作内容和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
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
条件等必备条款。一旦发生劳动争议，一
份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往往能成为职工
维权的有效“武器”。

实践中，有些单位为逃避法定义务，
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合同，或者合同内
容相对简单，缺少具体内容；有的以少缴

税费为由，签订“阴阳合同”。面对这些不
规范的做法，劳动者应当立即要求纠正
或者向劳动部门投诉。如果忍气吞声，等
到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时才来维权，往往
会因无劳动合同或合同不规范而变得异
常艰难。

高校毕业生应强化合同意识，入职
时不仅要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且要注
意审查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是否齐全，
内容是否明确。与此同时，还应索要一份
劳动合同书留存，以免陷入维权困境。

潘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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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高校毕

业生求职季，而有些

用人单位利用毕业生

缺乏社会经验及迫切

就业的心理，在介绍

就业或聘用过程中耍

花招、设骗局侵害毕

业生合法权益。

核心
阅读

即便员工“零业绩”

公司也不得将工资“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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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就工资问题，我与一家公司的劳动

合同中约定实行底薪+提成，但若我没
有完成基本销售定额，公司可拒付底
薪。不料，我已经尽心尽职尽责，甚至
采取“白加黑”“5+2”的方式加班加点
地干了一个月，却因种种原因仍是“零
业绩”。公司则以有约在先为由，将我
的工资“清零”即一分不付。请问：公司
的做法对吗？

读者 吕菁菁

吕菁菁读者：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其必须按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向你支付报酬。
《最低工资规定》第 12 条规定：“在

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
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
各项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1)延长工作时间工资；(2)中班、夜
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
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3)法律、法规
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实行
计件工资或提成工资等工资形式的用
人单位，在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基础
上，其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相应
的最低工资标准。”

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或建立
劳动关系后，只要在法定工作时间内
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就必须向
其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而不管劳动者是否有业绩以及业绩如
何。这里的正常劳动是指劳动者按依
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在法定工作
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从
事的劳动。而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
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
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
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
劳动报酬。

结合本案，尽管你是“零业绩”，但
这并不能否定你已经尽心尽职尽责、采
取“白加黑”“5+2”的方式加班加点地工
作了一个月，即你向公司提供了正常甚
至超额劳动，公司自然至少应当支付最
低工资。此外，《最低工资规定》第 13 条
规定：“违反本规定第 12条规定的，由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发所欠
劳动者工资，并可责令其按所欠工资的
1 至 5 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即如果公
司我行我素，你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投诉。

律师 廖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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